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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6/2021_2022_CPA_E7_96_9

1_E9_9A_BE_E9_c45_76860.htm 问：税法教材中的非应税项目

是什么意思？是专门指不计增值税的项目吗？ 答：非应税项

目是指对某一税种来说不需要缴纳的项目，即不属于该税种

的征税范围，而不是减税或免税的项目。以增值税为例，对

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金融保险业等就属于

增值税的非应税项目。对于其他税种来说，也同样存在不需

要缴纳的项目，即非应税项目。 问：在计算进口货物应缴增

值税时的组成计税价格中包含有消费税，非进口货物应缴增

值税计算中若用组成计税价格来计税，是否包含消费税，若

不包含，此时消费税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吗？ 答：在

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情况下，税法规定，可以核定销售额，

即可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。如果该征收增值税的货物

，同时又征收消费税的，其组成计税价格应当加计消费税额

。该组成计税价格与应交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是相同的。

详细解释请参阅《税法》教材第30页和第78页有关的说明。 

问：收回委托加工的药酒直接用于销售，取得专用发票上注

明的加工费8万元，加工单位代收代缴的消费税1.8万元，在计

算增值税进项税额时，是否还包含消费税额，即以加工费加

上消费税的合计9.8万元×17%计算？ 答：不应当包括消费税

额。在提供加工、修理、修配等应税劳务的情况下，加工费

就是受托方的销售额，而且税法中已经明确，计算增值税的

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

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但价外费用中不包括：向购买方收取



的销项税额、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

费税以及符合条件的代垫运费。因此，按本题中所给出的条

件，计算委托加工应纳增值税为8万元×17%. 问：第38页中“

四、销售特定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”中，请解释“（三）经

有权机关批准的免税商店零售免税货物。”免税是免的什么

税，如果免的是增值税，为什么又征收4％的增值税？ 答：

免税商店是指免征进口或出口关税的商店，并不免征增值税

。 问：教材中说增值税因其属价外税，故不属于企业所得税

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，请给予解释？ 答：从计税原理来

说，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

附加值进行征税。由于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难以计算和把

握，因此现行增值税采用了间接计算的办法，即按销售额计

算税款，然后再扣除上一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，其余额即为

纳税人应缴的增值税款。因此，增值税是在销售货物或提供

应税劳务之外缴纳的税款，即通常所称的价外税。 价外税是

独立于价格以外的附加税，不包括在商品的价格之中，故计

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不能从收入总额中扣除增值

税税额。 问：企业所得税法中公益、救济性的捐赠在年纳税

所得额3%以内准予扣除，后面又讲到四种情况的捐赠可以全

额扣除。全额扣除的数额是否受到3%的限制？是否可以超

过3%？ 答：企业所得税法中所指的公益、救济性捐赠是指纳

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向教育、民

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、贫困地区的捐赠。对于

公益、救济性捐赠，企业所得税法明确的是按应纳税所得额

的3％以内可以扣除，超过部分不予扣除。对于向红十字事业

、老年服务机构、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



的捐赠，准予全额扣除，不受到3％的限制。国家另有规定者

，从其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